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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钱木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志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筱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7,063,830.90 295,014,893.54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32,760.77 9,113,626.72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802,428.14 8,973,710.10 -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460,829.58 -85,697,500.65 21.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 0.217 -23.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5 0.217 -2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 3.28% -1.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03,175,036.43 939,016,465.61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9,533,766.44 530,301,005.67 1.7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2,205.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79.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492.91

合计 430,332.6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2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5% 14,700,000 14,700,000

钱木水 境内自然人 10.60% 5,933,400 5,933,400

沈剑巢 境内自然人 4.98% 2,790,000 2,790,000

浙江广晋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2,500,000 2,500,000

朱国良 境内自然人 3.32% 1,860,000 1,860,000

绍兴翔辉五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1,629,600 1,629,600

周志法 境内自然人 2.33% 1,302,000 1,302,000

杭州中鼎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1,226,000 1,226,000

沈建林 境内自然人 1.61% 900,000 900,000

童建成 境内自然人 1.61% 900,000 9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9,190 人民币普通股 889,190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 712,705 人民币普通股 712,705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655,691 人民币普通股 655,691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235,784 人民币普通股 235,784

张胜燕 166,936 人民币普通股 166,9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00

何金凤 144,228 人民币普通股 144,228

陈韬 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00

吴春荣 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00

周利琴 64,499 人民币普通股 64,4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钱木水为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之间存在一致行动人

情况；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7,739,895.85 3,167,587.53 144.35% 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03,399.71 2,858,500.00 68.04% 预付设备、装修款增加

预收款项 223,298.83 769,270.43 -70.97% 房租预收款减少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49,198.73 1,346,866.07 -125.93%

贷款总额减少，贷款利息支出减少；存款利息增

加

营业外收入 522,605.54 172,963.90 202.15% 收到门店搬迁补贴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340,125.09 1,974,816.76 -674.24% 在建工程付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272,416.11 -28,740,264.04 149.66%

新增贷款净额增加；2015年度利润分配尚未实

施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4,528,538.56 -112,462,947.93 42.62%

货款回收增加；新增贷款净额增加；2015年度利

润分配尚未实施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5,981,431.12 21,872,965.88 658.84%

货款回收增加； 2015年5月发行新股，募集资金

余额存储致货币资金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锁定、减持

承诺

除本次发行中可能因超募而涉及的公开发售股份外，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如果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前述锁定期满后，所持股份

获得流通和转让的权利，但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且两年内每年减持比例不超过发行

后总股本的3%。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锁定期满后如需减持将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则进行，并提

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

上市公司所有。

2014年02月28

日

36个月 正常履行中

钱木水、沈剑巢

股份锁定、减持

承诺

除本次发行中可能因超募而涉及的公开发售股份外，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如果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前述限售期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任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且两年内每年

减持比例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1%。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锁定期满后如需减持将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交易所规则进行，并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

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上市公司所有。 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

离职而终止。

2014年02月28

日

12个月 正常履行中

朱国良、周志法、倪

赤杭、詹翔

股份锁定承诺

除本次发行中可能因超募而涉及的公开发售股份外，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如果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前述限售期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任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遇除权除息

事项，上述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锁定期满后如需减持将遵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则进行，并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果违

反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上市公司所有。 上述承诺不因本

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2014年02月28

日

12个月 正常履行中

浙江广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杭州中

鼎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绍

兴翔辉五期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童建成、沈

建林、沈柳生、陈培

炎、叶兴法、孔红

红、裘孝纲、庞金

火、孙晓峰、方震

霄、杜卫祥、陈刚、

王春雷、谢筱敏、俞

国娟、王华刚、缪丽

华、高志贤、李墨

林、占真木、韩鹏、

陈华、田利洪、陆白

玉、董焕民、王连

波、金兴荣、李春

华、董丽娟、马卫

星、毛国祥、宋子

钦、孔盈盈、朱传

林、吴介华、朱玲

芝、李虹

股份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上市

公司所有。

2012年03月02

日

12个月 正常履行中

绍兴市柯桥区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浙

江绍兴华通商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在今后的业务中，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发行人及

子公司业务产生同业竞争，即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承

诺人及其控制的全资、控股公司及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对其

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从事与发

行人及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3、如发行人或其子公

司认定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现有业务或将来产生的业务与

发行人及子公司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则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在发行人或其子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业务。

4、在发行人或其子公司认定是否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承诺，承诺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关的董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避，不

参与表决。

5、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利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谋

求不当利益，不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6、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发行人或其子公司

造成损失，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012年03月06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绍兴市柯桥区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浙

江绍兴华通商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减少关联交易

的承诺

1、本公司（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华通医

药《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

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本企业）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

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公司（本企业）与华通医药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在进行

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开操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

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本企业）与华通医药就相互间关

联交易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

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和交易。

3、本公司（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华通医药

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2012年03月06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公司、浙江绍兴华

通商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钱木水、沈

剑巢、朱国良、周志

法、倪赤杭

稳定股价承诺

（一）触发和停止股价稳定方案的条件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36�个月内，公司股票如出现连

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

权处理，下同）均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时，则触发股价稳定方案的启动条件。 自股价稳定方

案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公司董事会应在5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

会议并告知稳定方案履行义务人；董事会决议公告后5个交易日内，

相关方案履行义务人将按顺序启动股价稳定方案。 如股价稳定方

案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至股价稳定方案尚未正式实施前或在实施股

价稳定方案过程中，公司股票如出现某日的收盘价高于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可中止实施股价稳定方案；

中止实施股价稳定方案后，自上述股价稳定方案启动条件触发之日

起12个月内，如再次出现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况，则应继续实施

股价稳定方案。 （二）股价稳定方案的具体措施 1、控股

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控股股东及自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股价稳

定方案第一顺位履行义务人，在触发股价稳定方案的启动条件（即

触发增持义务）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或者董事会决议公告日5个交

易日内，其应提出通过增持公司股票方式稳定股价的方案，并在依

法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手

续（如需）后，由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披露其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

在公司披露其增持公司股票方案的2个交易日后，其开始实施增持

公司股票的方案。

控股股东及自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

票的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增持期间系在触发股价稳定方案的

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12个月内；（2）增持价格系以不高于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价格；（3）增持方式系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及/或其他合法方式增持公司股票；（4）

增持股票数量及限额：控股股东与自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按照不低于二比一的比例同时增持公司股票，其中：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自公司领取

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数额不高于其

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的薪酬，且增持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公司如拟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在聘任其的同

时要求其出具将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已作出的稳定公司股价承诺的承诺函。 2、公司向社会

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票

公司作为股价稳定方案第二顺位履行义务人，如公司控股股

东、自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履行股价稳定方案义务后，

仍未实现公司股票某日的收盘价高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则触发公司通过回购股份的方式稳定股价。

公司董事会应于确认前述事项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制定股份回购

预案并进行公告，股份回购预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根据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其他对公司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并取得所需的相关批准后，公司方可实施相

应的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股份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为：

（1）回购期间系在股份回购义务触发之日起12个月内；（2）回购价

格区间参考公司每股净资产并结合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

况确定；（3）回购方式系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

式或其他合法方式回购公司股票；（4）用于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但不高

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0%，结合公司

当时的股权分布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公司

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票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三）股价稳定方案的限定条件 上述股价稳定方案的任何

措施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其他对其有约

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在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实施，且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执行股价稳定方案时不得违反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增持或回购股票的时点限制。

（四）责任追究机制 1、控股股东未履行稳定公司

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本单位在增持义务触发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或者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5个交易日内未提出具体增持计划，则本单位不可撤销地

授权公司将相当于公司股份总数2%乘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每股净资产值（如公司上市后有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

息行为，则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的款项从当年及以后年度公司应

付本单位现金分红予以扣除并归公司所有；如因本单位未履行上述

股份增持义务造成公司、投资者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赔偿公司、投

资者损失。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稳定公司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本人未履行股份增持的承诺，则本人不可撤销地授权公司将本人

上年度自公司领取的薪酬金额从当年及以后年度公司应付本人薪

酬中予以扣除并归公司所有；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股份增持义务造

成公司、投资者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公司、投资者损失。

3、公司未履行稳定公司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本公司未能履行股份回购的承诺，则：本公司将立即停止发

放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直至本公司履行相关承

诺；本公司立即停止制定或实施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等行为，以及增

发股份、发行公司债券以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行为，直至本

公司履行相关承诺；本公司将在5个工作日内自动冻结相当于上一

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5%的货币资金，以用于本公司

履行稳定股价的承诺。

2014年02月28

日

36个月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2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1,821.13 至 2,428.18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23.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药品批发业务毛利率较低，受药品流通行业相关政策及市场竞争状况因素影响较大；中药配

方颗粒项目主要还是在投入期，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2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业务经营、中药配方颗粒、国药馆等情况

2016年01月2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中药配方颗粒进展、国药馆等情况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木水

2016年4�月26日

]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平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长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彩琼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953,534.02 58,953,525.23 1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57,890.16 10,792,208.16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9,487,554.30 7,569,375.73 2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3,140.41 27,968,515.73 -9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8 0.0161 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8 0.0161 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1.00% 0.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76,423,162.77 1,173,453,036.34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9,878,270.59 1,088,620,380.43 1.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58,200.00

2015年度第二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补助资金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487.81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5,851.95

合计 1,770,335.8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1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平涛 境内自然人 17.15% 114,610,543 85,957,907

林长浩 境内自然人 8.36% 55,853,077 41,889,808

林长春 境内自然人 8.06% 53,889,514 26,944,757 质押 19,300,000

林长青 境内自然人 6.82% 45,546,358 34,159,768

许巧婵 境内自然人 6.09% 40,670,376 30,502,782

上海富诚海富通

资产－海通证

券－林长浩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7% 11,858,188 0

刘梅英 境内自然人 1.06% 7,109,022 0

彭芳 境内自然人 0.61% 4,104,108 0

李润祥 境内自然人 0.34% 2,300,000 0

孙海珍 境内自然人 0.33% 2,2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林平涛 28,652,636 人民币普通股 28,652,636

林长春 26,944,757 人民币普通股 26,944,757

林长浩 13,963,269 人民币普通股 13,963,269

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海通证

券－林长浩

11,858,188 人民币普通股 11,858,188

林长青 11,386,590 人民币普通股 11,386,590

许巧婵 10,167,594 人民币普通股 10,167,594

刘梅英 7,109,022 人民币普通股 7,109,022

彭芳 4,104,108 人民币普通股 4,104,108

李润祥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孙海珍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林平涛与许巧婵为夫妻关系，林平涛与林长浩、林长青和林长春为父子关系，许巧婵与林长浩、林长青和

林长春为母子关系，林长浩、林长青和林长春为兄弟关系。 上述五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含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

持部分）322,428,0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25%，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林长浩通过“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九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账户“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海通证券－林长浩” ）持

有公司股份11,858,1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

3、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孙海珍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31%。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主要指标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4,959,257.61 7,873,163.24 90.00% 主要是本期销售铺底政策影响所致。

应收利息 246,400.00 34,037.26 623.91%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利息尚未收到。

其他应收款 2,115,311.05 1,268,383.93 66.77% 主要是预付的备用金借款及往来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94,623.64 10,595,985.26 -96.28%

主要是公司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以及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

减少。

在建工程 97,332,776.17 61,949,881.13 57.12% 主要是本期夏津子公司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投入。

预收账款 12,699,420.49 18,111,956.31 -29.88% 主要是本期预收的货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3,081,674.74 5,259,220.17 -41.40% 主要是上年计提的年终奖本期已支付完毕。

应交税费 5,242,980.21 2,026,201.37 158.76% 主要是本期应交而未交的税费增加所致。

2、利润表主要指标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524,177.81 -803,415.03 165.24%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比上期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28,487.81 2,633,384.02 -98.92%

主要是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大幅减少，相应的收益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0.00 63,539.92 -99.21% 主要是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同比减少。

3、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327,710.71 898,905.04 158.95% 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同比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68,676.88 4,956,669.27 -34.05% 主要是本期已缴纳的税费同比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8,910,273.32 6,450,372.83 38.14% 主要是本期与费用相关的现金流出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03,140.41 27,968,515.73 -97.49%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以及本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200,000.00 349,000,000.00 -97.08% 主要是本期公司减少了银行理财业务。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62,525.07 5,417,550.69 -98.85%

主要是本期公司减少了银行理财业务，相应的减少了

理财收益。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7,186,530.07 4,879,643.40 662.07% 主要是山东夏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投入。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 160,000,000.00 -50.00% 主要是本期公司减少了银行理财业务。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0,000.00 7,120,000.00 -99.72% 主要是上期支付购买山东土地使用权的保证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6,944,005.00 182,418,483.29 -158.63%

主要是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 以及本期购建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 21,566,713.09 -100% 主要是上期分派现金股利。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06,240,864.59 188,820,285.93 -156.27% 主要是以上各项指标影响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

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林平涛先生、

林长浩先生、林长

青先生和许巧婵女

士

股份限售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在申报离任 6个月

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

2010年11月02日 长期 按照承诺履行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林平涛先生、

林长浩先生、林长

青先生、林长春先

生和许巧婵女士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在作为广东佳隆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期间，

以及转让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之后1年内，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

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

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

不为自己或代表任何第

三方成立、发展、参与、

协助任何企业与公司进

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不利用从公司处获取的

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

参与与公司相竞争的活

动；不进行任何损害或

可能损害公司的其他竞

争行为。

2010年11月02日 长期 按照承诺履行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林长春先生

股份减持承诺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在申报离任 6个月

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

2015年01月20日 2016年7月19日 按照承诺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分红承诺

公司依据《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足额提

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

积金以后，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2014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按照承诺履行

周宏 股份减持承诺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

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4年08月22日 2016年2月21日 已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 至 1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636.89 至 3,412.44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02.2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拓展新渠道，加大市场投入，以及随着募集项目投入使用，折旧费用增

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0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6年1月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6001）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林平涛

2016年4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赖方静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少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陈少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45,552,957.62 1,275,069,284.11 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49,321,652.90 1,078,220,043.78 6.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091,477.99 4,968,484.27 1,049.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4,645,480.89 171,427,847.04 3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8,667,185.89 40,103,827.55 7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197,660.83 39,341,080.47 73.35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6.17 4.25 增加1.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29 68.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29 68.9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01,660.6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42,476.7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245.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2,857.36

合计 469,525.0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2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KINGSWAY��INTERNATIONAL�

LIMITED（金威国际有限公司）

84,525,000 59.27 84,525,000 无 0 境外法人

厦门懋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350,000 5.15 7,35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18,750 2.5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盛世成长

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9,228 1.45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永裕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75,970 1.18 0 无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62,101 0.32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

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13,400 0.22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9,600 0.22 0 无 0 未知

林伟斌 301,099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鑫 290,000 0.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资产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说明

应收票据 42,513,830.08 61,866,301.34 -31.28 主要是应收票据背书转让及到期承兑

其他流动资产 92,858,651.81 42,858,651.81 116.66 主要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在建工程 35,212,055.82 24,697,098.29 42.58 主要是新增建筑工程及在安装设备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050,444.99 5,776,897.35 91.29 主要是本期预付设备款增加

预收账项 822,309.07 619,654.98 32.70 主要是预收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6,233,168.73 29,987,018.86 -45.87 主要是本报告期发放上年年度奖金

应交税费 22,163,410.05 6,456,834.06 243.26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增值税和所得税随之增加

应付利息 12,858.12 27,757.01 -53.68 主要是银行借款减少，应付利息随之减少

2. 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累计数 变动比例（%） 说明

营业收入 224,645,480.89 171,427,847.04 31.04

主要是公司销售规模稳步增

长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02,814.43 1,368,603.59 60.95

主要是增值税增加，增值税附

加税也随之增加

管理费用 18,499,717.73 12,936,470.58 43.00

主要因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各

项管理成本相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139,368.79 775,636.83 175.82

主要是本期应收款项增加导

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442,476.73 1,295,698.63 -65.85

主要是到期的理财产品减少，

投资收益也随之减少

营业外支出 - 288,642.75 -100.00 本期无营业外支出

说明：根据中国汽车协会2016年公布的第一季度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6.2%和

6.0%，公司的产销量也随着市场同步增长，产能的规模效应导致单位固定成本下降，营业

利润提升。

3、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3月 2015年1-3月 变动比例（%） 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196,099,558.86 122,516,622.60 60.06 主要是本期货款回笼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262,559.67 3,431,664.99 -34.07 主要是利息收入减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48,935,206.08 33,712,475.79 45.15

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大，人数增

加，职工薪酬也随之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793,126.76 2,067,210.74 -61.63

主要是本期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8,000,000.00 150,000,000.00 -48.00 主要是到期的理财资金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42,476.73 1,295,698.63 -65.85

主要是到期的理财产品减少，

投资收益也随之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8,000,000.00 30,000,000.00 326.67 主要是理财产品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9,328,530.00 55,974,173.28 -47.60 主要是归还部分银行借款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0,000,000.00 39,440,000.00 -74.65 主要是本期质押存款减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9,328,530.00 85,638,270.29 -65.75 主要是本期借款减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48,769.63 560,579.13 -73.46%

主要是本期借款减少，利息支

出也随之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东金威国际有限公司、厦门懋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

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赖敏聪、赖方静静、王雅筠、赖嘉慧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

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的赖方静静、赖敏聪、张初全、陈少琳及担任监事的张永华、甘华承诺：在

上述三十六个月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金威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担任公司董事的赖敏聪、赖方静静、张

初全和陈少琳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公司控股股东金威国际有限公司承诺： 所持华懋科技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每年

减持所持有的华懋科技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公司名下

的股份总数的20%；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合法方式。 本公司拟减持华懋科技股份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华懋科技并予以公

告。

公司股东厦门懋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所持华懋科技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数量总计不超过本公司持有的华懋科技股份总数的50%；减持

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本公司拟

减持华懋科技股份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华懋科技并予以公告。

上述公司股东金威国际、懋盛投资承诺：若违反相关承诺，将在华懋科技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

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

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个月；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

的，所得的收入归华懋科技所有，本公司/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 5�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

给华懋科技指定账户；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华懋科技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公司/本企业将向华懋科技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稳定股价预案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签署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如下：

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年

末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

公司股价稳定，公司将启动稳定股价预案。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

上市条件。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及实施程序: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按以下顺序实施：

（1）公司回购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三年内触发启动条件的，本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同

时保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① 本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启动稳定股价预案的条件成就

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并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具体实施方案将在本公司依法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股份回购决议后公

告。

②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在完成必需的审

批、备案、信息披露等程序后，公司方可实施相应的股份回购方案。

③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认可的其他方式。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本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

施的条件的，可不再继续实施该方案。

④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不包

括本公司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

续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按照

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

(A)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20%，和(B)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

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

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2）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1）公司回购股份” 完成公司

回购股份后，公司股票连续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1）公司回购股份” 时，公司控股股东将依据法律、法规

的规定，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华懋科技股份以稳定华懋科技股价。 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① 当触发控股股东稳定公司股价措施启动条件， 公司控股股东将在5个交易日

内提出增持华懋科技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法履行

所需的审批手续（如需），在获得批准后的3个交易日内通知华懋科技，华懋科技应按照相

关规定披露增持股份的计划。在华懋科技披露增持计划的3个交易日后，公司控股股东将按

照方案开始实施增持计划。 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公

司控股股东可不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

②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华懋科技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

(不包括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自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由华懋科技公告日后

开始计算的连续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控

股股东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自华懋科技上市后累计从华懋科技

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20%;

(B) 单一年度其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自华懋科技上市后本公司累计从华懋

科技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

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下一年度触发

股价稳定措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如华懋科技触发公司稳定股价预案启动条件的，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时，控股股东可

选择增持公司股票与华懋科技回购股份同时进行，并按本条规定的程序和原则实施。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2）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票” 完成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后，公司股票连续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2）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票” 时，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下同)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二

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华懋科技股份以稳定华懋科技股价。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买入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触发其稳定公司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其将在5个交易日内

提出增持华懋科技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通知华懋科

技。 华懋科技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其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华懋科技披露其买入华懋科

技股份计划的3个交易日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买入华懋科技股

份的计划。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可不再买入公司股份。

②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华懋科技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 （不包

括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自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由华懋科技公告日后开始

计算的连续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其将继

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单次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

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华懋科技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20%;

(B) 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应不超过其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华懋科技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

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履行证券

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审批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因未获得批准而未

买入公司股份的，视同已履行本预案及承诺。

④若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履行本公司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关于稳定股价预案的约束措施

华懋科技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公司控股股东金威国际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华懋科技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华懋科技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

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华懋科技处

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华懋科技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

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华懋科

技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如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其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

在华懋科技处领取薪酬或津贴及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华懋科技股份不得转让，直至采

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金威国际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1）承诺人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单独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以直

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

何经济实体、机构的权益，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中委派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除华懋科技以外，承诺人未来不会投资、参股、与他人合营、自营或以其他方式设

立、经营与华懋科技相竞争或有竞争可能的业务及活动。

(3）如华懋科技未来拟进入新的业务领域或谋求新的业务机会，承诺人保证本公司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华懋科技相竞争或有竞争可能的新的业务及活动。

(4）如华懋科技认定承诺人及控制其他企业的业务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在华懋科

技提出异议后，承诺人将立即并负责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5)�公司主要从事工程用特种纺织品的研发、生产及加工。公司拥有独立的业务经营体

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包括拥有独立的技术研发支持体系、市场销售体系与

客户服务体系。 公司股东在业务上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并承诺不开展经营与公司

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6）未来公司控股股东金威国际及实际控制人、华懋染整、常熟华懋将严格恪守承诺，

不会与本公司从事竞争性业务，本公司上市后不会以任何形式收购华懋染整和常熟华懋的

相关资产。

上述承诺自即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对承诺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有违反并因此给公司

造成损失，承诺人愿意赔偿全部损失，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

撤销。

3、避免利益冲突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华懋染整及常熟华懋已出具避免利益冲突承诺函，承

诺：

（1）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不会以任何形式收购华懋染整、常熟华懋的

股权、资产或业务；反之，华懋染整、常熟华懋亦不会以任何形式收购发行人的股权、资产或

业务。

（2）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如拟进入新的业务领域或谋求新的业务机

会，金威国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华懋染整和常熟华懋承诺将予以回避，并且现有业务中，

如与发行人新的业务机会相冲突的，承诺人将采取有效措施，在三个月内通过出售、清算等

方式，彻底停止相冲突的业务。

（3）金威国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华懋染整和常熟华懋违反上述承诺，如造成发行人

实际损失的，应当赔偿发行人全部损失。

任何承诺人未及时履行相关的赔偿义务，则发行人应当在向金威国际支付的现金分红

中予以扣除，并代为支付。

关于其他承诺履行的约束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所作其他承诺进一

步的约束措施，作出承诺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若违反其已作出的关于一致行动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

避免利益冲突的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同时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按承诺采取相

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控股股东若违反其已作出的关于一致行动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避

免利益冲突的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

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4、公司股东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所持华懋科技股份在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数量总计不超过本企业持有的华懋科技股份

总数的100%；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

法方式。

5、公司实际控制人赖敏聪、赖方静静、王雅筠和赖嘉慧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约定在华懋科技、金威国际、华懋（开曼）涉及华懋科技的下列事项上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

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1）行使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权；（2）向董事会、股东大会行

使提案权；（3）行使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权；（4）保证所推荐的董事在行使表决权时，采

取相同的意思表示；（5） 其他有关上述三公司日常运营管理事项需要行使直接或间接股

东权利，或承担股东义务；该协议自华懋科技在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可解

除或终止。

截止本报告期末，均按照承诺履行。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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